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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而不“休”搞腐败
多名领导干部被查

王福有，吉林东辽人，曾任吉
林省东丰县委书记、辽源市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等职务。2014年5月
退休，2021年9月落马。

根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今年7月发布的通报信息，王福有
身为党员领导干部，丧失理想信
念、背弃初心使命，以权谋私，退而
不“休”，其行为已构成严重违纪违
法，并涉嫌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
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
恶劣，应予严肃处理。

7月底，经吉林省人民检察院
指定管辖，王福有涉嫌受贿罪、利
用影响力受贿罪一案，由通化市人
民检察院依法提起公诉。

记者根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
网站通报信息梳理发现，对原中国
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蔡
鄂生的通报中出现了退而不“休”
用语。

蔡鄂生，1951年生于湖北，工
作后仕途主要在中国人民银行，曾
担任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司司
长，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党委
委员兼上海分行行长、党委书记。
后在原中国银监会副主席任上退
休。2021年7月，蔡鄂生接受审查
调查，此时距离其退休已多年。

今年1月24日的通报称，蔡鄂
生目无法纪，退而不“休”，顶风作
案，利用职务便利和影响力为他人
在融资贷款、项目承揽、职务晋升
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
财物。

根据通报信息可以看出，退而
不“休”描述的是领导干部退休后，
仍利用在职时的影响力行贪腐
之事。

今年1月26日，江西省国土资
源厅原党组书记、厅长刘积福严重
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通报称其
心无敬畏，退而不“休”，挖空心思
敛财，利用原职务影响力公然从事
有偿活动，以“老书记”“老厅长”的
身份游走于政商之间，大肆插手组
织人事、工程项目、矿产资源，严重
败坏党的形象。

中国人民大学反腐败与法治
研究中心副主任邓矜婷说，离退休
后再利用职务便利，影响其他国家
工作人员，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
收受财物的，涉嫌利用影响力受贿
罪。之前这一罪名不常见，给人造
成离退休则“安全上岸”的错觉。

“退而不‘休’如果不被严惩，一方
面会让这种腐败显得只有收益没
有风险，容易蔓延开来；另一方面，
也会影响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积
极性，甚至影响接任者的选拔任
用。”

“领导干部退休后，虽然离开
了领导岗位，没有了职权，但如果
利用此前的职权便利和影响力为
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实际上
跟在任时的腐败没有本质上的区
别，必须予以严查。”北京航空航天
大学廉洁研究与教育中心主任任
建明说。

在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
彭新林看来，上述案件表明，退休
不是贪腐的“护身符”，更不是监督
的“隔离墙”，党纪国法不会容忍领
导干部退休后“滥用余威”。坚持
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绝不
是一句空话，不论在职还是退休，
领导干部只要涉嫌贪腐都难逃纪
法惩处。

“退而不‘休’，利用原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非法收
受他人钱款。”7月29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通报称，福建省发改委原党组成员，原福建
省粮食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黄敬和被开除党籍。

记者梳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审查调查栏目通报信息发现，今年以来，已有6名领导
干部被点名退而不“休”。

今年5月，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离退休干部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以下简
称《意见》）明确：离退休干部党员特别是担任过领导职务的干部党员要严守有关纪律规矩，
不得利用原职权或职务影响为自己和他人谋取利益。

接受记者采访的专家认为，个别领导干部退而不“休”搞腐败，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们
自以为退休后可以脱离规矩和纪律的约束，但实际上，领导干部工作有退休之日，对其监督
和管理没有留白之时。应加强对退休领导干部的监督管理，围绕退休领导干部的廉洁风险
点，划定纪法红线，同时完善领导干部利益冲突防范制度，使领导干部退休之后也不敢腐、
不能腐、不想腐。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

退而不“休”搞腐败
一样难逃纪法惩处

今年5月印发的《意见》
提出，离退休干部党员特别
是担任过领导职务的干部党
员要严守有关纪律规矩，不
得利用原职权或职务影响为
自己和他人谋取利益。

邓矜婷认为，加强对离
退休干部腐败的打击，是《意
见》关注的重点，也反映出我
国反腐败进一步织密法网、
继续落实无禁区全覆盖零容
忍的策略。

彭新林对此表示赞同，
他认为实践中发生的退而不

“休”问题成为《意见》出台的
重要背景，全面从严治党，离
退休党员不能例外。《意见》
有助于加强离退休干部党员
的党建工作和日常管理，有
助于引导他们严守纪法规
矩，节制欲望、守住底线、远
离红线。

同时，专家们提出，《意
见》比较原则化，未来还需
要出台更具有可操作性的实
施细则，并完善相关制度，
防范退而不“休”腐败问题
的发生。

彭新林说，领导干部工
作有退休之日，但对其监督
和管理没有留白之时。应以
出台《意见》为契机，推动《意
见》落地见效，加强对离退休
党员干部的监督管理。纪检
监察机关可以围绕离退休干
部廉洁风险点，梳理需重点
防范的易发多发问题，列出
负面清单，划定纪法红线，为
强化对离退休干部的监督提
供指引。

彭新林建议，严格落实
公务员法和相关党内法规关
于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
兼职（任职）、兼职取酬等方
面的制度措施，健全离退休
干部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
的制度机制，让离退休干部
不敢、不能、不愿走向政商

“旋转门”，防止出现利益冲
突和利益输送。

“此外，还需要加强离退
休干部的经常性思想政治工
作，持续强化警示教育和震
慑，确保他们离岗不离党、退
休不褪色，‘余热’发挥在正
道上。”彭新林说。

任建明认为，首先需要
重视领导干部在任时的权力
配置和监督。从权力配置角
度让领导干部不能腐，从权
力监督角度让领导干部不敢
腐，“领导干部在任时不能滥
用权力，退休之后也就没有
机会谋取非法利益”。

“完善‘三年两不准’条
款，对领导干部来说，特别是
关键岗位的领导干部，应该
设置更长时间的回避期，尤
其是职务很高的关键岗位，
像一把手、部门负责人，甚至
可以考虑终身回避。”任建明
建议。

据《法治日报》

负面清单划定红线
关键岗位设回避期

隐蔽性强危害性大
强化监督建防火墙

在中央纪委国家监委
网站通报中使用退而不

“休”这一表述前，退而不
“休”问题已经被纪委监委
部门所关注，并在相关通
报中进行了具体阐述。

如针对贵州省政协原
党组书记、主席王富玉，今
年年初播放的反腐专题片
《零容忍》中提到，王富玉
2018年退休，2019年至
2020年离职后利用影响力
收受财物折合1735万余
元。“（王富玉）退休后更猛
一些，他不顾忌，好多转账
就过来了，过去还用现金，
还得躲一躲。退休后，直
接的转账就来了。退休
后，他感觉脱离了官场了，
可能就没他的事儿了。”其
弟弟在镜头前说。

今年1月17日，天津市
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
判王富玉受贿、利用影响
力受贿一案，被判处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法院经审
理查明，王富玉直接或通
过他人非法收受财物共计
折合人民币4.34亿余元。

记者梳理发现，个别
领导干部退而不“休”表现
各异。如广东省广州市委
原常委、市政府原常务副
市长苏泽群退休后以提供
咨询服务名义收受他人财

物；安徽省科技厅原党组
成员、副厅长朱建基退休
后违规从事与原任职务管
辖业务相关的营利活动；
原山东省济南市卫计委主
任贾堂宏贪恋权力，退休
后肆意干预、插手医疗卫
生执法和工程项目等。

专家们认为，退而不
“休”的腐败危害甚巨。

在任建明看来，退而
不“休”的危害不亚于官员
在职时的权力腐败，包括
权力市场化、利益输送等
一系列问题，损害党的形
象和政府公信力。

“领导干部退而不
‘休’搞腐败，不仅严重侵
蚀党的肌体健康，败坏党
内政治生态，而且这种退
休后发挥‘余热’的腐败隐
蔽性更强、潜伏期更长、危
害性更大，给反腐败斗争
提出了新的挑战。”彭新林
认为。

他分析，个别领导干
部退而不“休”，重要原因
是其以为“退了退了，一退
就了”，就可以脱离规矩和
纪律的约束，退休就上了

“安全岛”、进了“保险箱”，
对自己的要求就降低了，
非法敛财毫无顾忌。“殊不
知，无论在职还是退休，只
要存在以权谋私的腐败行

为，就不可能平安无事，因
为反腐败永远在路上。”

据任建明观察，退而
不“休”实际上是领导干部
个人私利与公共责任冲突
的一种表现，也是世界各
国普遍面临的问题，因为
领导干部在一些关键岗位
上会形成一定的影响力，
这种影响力不因领导干部
离开职位而突然消失，会
延续若干时间。

任建明介绍说，为防
止这种利益冲突，许多国
家制定了相应的规定建

“防火墙”，我国在公务员
法中也规定了“三年两不
准”条款，即“公务员辞去
公职或者退休的，原系领
导成员、县处级以上领导
职务的公务员在离职三年
内，其他公务员在离职两
年内，不得到与原工作业
务直接相关的企业或者其
他营利性组织任职，不得
从事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
关的营利性活动”。

“退而不‘休’腐败现
象的存在，说明我国当前
防范利益冲突的制度仍需
完善，《领导干部报告个人
有关事项规定》等现行规
定还要进一步贯彻执行，
加强对退休人员的有效监
督。”任建明说。


